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4月6日（星期一）13時28分至14時9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2會議室

主　　席　管委員碧玲

協商主題

1.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陳玉珍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八條及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趙天麟等25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委員管碧玲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3.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陳玉珍等18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四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趙天麟等25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草案。

4.委員管碧玲等18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感謝各位出席本日朝野協商，本委員會在3月12日修訂陳委員玉珍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八條及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管委員碧玲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陳委員玉珍等18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四條及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趙委員天麟等25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以及管委員碧玲等18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之前已送出委員會，現在要併案協商，今天另有張委員其祿提出修正案2案，其一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另一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今天蔣萬安委員很關心，也有出席，本日的協商最主要就是處理選舉期間的問題，過去的規定讓陪同之人十分侷限，無法真正保障選民的投票權而無法臻於完善。因為委員的關心，也基於選舉人的民意需求，所以提出了修正案，目前要審的就是這些案子，不曉得現在委員還有沒有其他要送來的修正案？由於今日的黨團協商是併案審查，新的案和原來審過的案會併案協商，如果沒有要送的案，就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

一、委員管碧玲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五條提案：

第六十五條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

一、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三、投票進行期間，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四、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五、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選舉人有前項情事之一者，令其退出時，應將所持選舉票收回，並將事實附記於選舉人名冊內該選舉人姓名下；其情節重大者，並應專案函報各該選舉委員會。

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
二、委員張其祿等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七條修正動議：

第五十七條　　公職人員選舉，應視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布情形，就機關（構）、學校、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投票所。

前項之投票所應選擇具備無障礙設施之場地，若無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應使用相關輔具或器材協助行動不便者完成投票。選舉委員會應視場所之無障礙程度，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作人力，主動協助行動不便者。

原住民公職人員選舉，選舉委員會得斟酌實際情形，單獨設置投票所或於區域選舉投票所內辦理投票。

投票所除選舉人及其照顧之六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之家屬或陪同之人外，未佩帶各級選舉委員會製發證件之人員不得進入。但檢察官依法執行職務者，不在此限。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即改為開票所，當眾唱名開票。開票完畢，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即依投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結果，除於開票所門口張貼外，並應將同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表副本，當場簽名交付推薦候選人之政黨，及非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員；其領取，以一份為限。

投開票完畢後，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將選舉票按用餘票、有效票、無效票及選舉人名冊分別包封，並於封口處簽名或蓋章，一併送交鄉（鎮、市、區）公所轉送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保管。

前項選舉票除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行使職權外，不得開拆；前項選舉人名冊自投票日後第二日起十日內，選舉人得憑本人國民身分證向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申請查閱，查閱以選舉人所屬投票所選舉人名冊為限；候選人或其指派人員得查閱所屬選舉區選舉人名冊。

第六項選舉票及選舉人名冊，自開票完畢後，其保管期間如下：

一、用餘票為一個月。

二、有效票及無效票為六個月。

三、選舉人名冊為六個月。

前項保管期間，發生訴訟時，其與訴訟有關部分，應延長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三、委員管碧玲等18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一條提案：

第六十一條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

一、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三、投票進行期間，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四、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五、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選舉人有前項情事之一者，令其退出時，應將所持選舉票收回，並將事實附記於選舉人名冊內該選舉人姓名下。其情節重大者，並應專案函報各該選舉委員會。

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

四、委員張其祿等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三條修正動議：

第五十三條　　總統、副總統選舉，應視選舉人分布情形，就機關（構）、學校、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投票所。

前項之投票所應選舉具備無障礙設施之場地，若無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應使用相關輔具或器材協助行動不便者完成投票。選舉委員會應視場所之無障礙程度，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作人力，主動協助行動不便者。

投票所除選舉人及其照顧之六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之家屬或陪同之人外，未佩帶各級選舉委員會製發證件之人員，不得進入投票所。但檢察官依法執行職務者，不在此限。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即改為開票所，當眾唱名開票。開票完畢，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即依投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結果，於開票所門口張貼，並應將同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表副本，當場簽名交付推薦候選人之政黨或依連署方式登記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員；其領取，以一份為限。

投開票完畢後，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將選舉票按用餘票、有效票、無效票及選舉人名冊分別包封，並於封口處簽名或蓋章，一併送交鄉（鎮、市、區）公所轉送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保管。

前項選舉票除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行使職權外，不得開拆；選舉人名冊自投票日後第二日起十日內，選舉人或候選人得向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申請查閱，候選人得委託他人持委託書到場查閱，選舉人、候選人或受託人到場查閱時，均應持本人國民身分證。但選舉人查閱，以其所屬投票所選舉人名冊為限。

第五項選舉票及選舉人名冊，自開票完畢後，其保管期間如下：

一、用餘票為一個月。

二、有效票及無效票為六個月。

三、選舉人名冊為六個月。

前項保管期間，發生訴訟時，其與訴訟有關部分，應延長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主席：請各位用審查會通過的條文版本來看好嗎？也就是院總字第1679號的這一本，其排列順序是依審查會通過的條文去走，我們就用這本審查。在審查會通過的條文有關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八條及第五十七條條文的修正草案中，張委員其祿並沒有提第十八條的修正案，所以這部分就沒有新的修正案，我們是不是就照審查會的條文通過？如果審查會通過的條文沒有特別列出來的話，你們後面再把它列出來會不會變得不一致？第十八條如果沒有修，後面的條文有修，那就不會一致，不曉得中選會看過了嗎？張委員提案的是第五十七條，不涉及第十八條的「陪同之人」，這一條主要是把家屬的範圍擴大，所以第十八條就照審查會條文通過好嗎？

處理第五十七條，張委員要不要表示意見？

張委員其祿：因為好幾位委員都提出了版本，包括陳玉珍委員和趙天麟委員，我們基本上都很贊成，只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條條文本身的規定是「六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也就是說在兒少法中，這個範疇本來就是擴大的。只是目前修法的條文只寫了「六歲以下」，不管是趙天麟委員還是陳玉珍委員的版本，他們都是「六歲以下」，萬一現在有些人超過六歲一點點，但卻是身心障礙者，父母可能必須帶著才較為方便的話，他們反而就被排除了，所以我們只是恢復到跟兒少法一致的規定。既然我們希望能將它放寬，那就請各位委員支持，遵從兒少法原本的意旨，不要只有六歲以下而已，對於六歲以上，但仍需人看護或照顧的兒童青少年，如果父母在投票時也遇到了這些問題的話，也許就能把他帶來照顧，也就是擴大照顧的範圍，以上懇請支持。

主席：其他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委員都表示完之後再請主管機關一併回答。如果都沒有意見的話，就請主管機關說明。

邱次長昌嶽：張委員所提的修正案是在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三條後面……

主席：公職人員也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七條也是。

邱次長昌嶽：這兩部法都有，主要是在原本審查通過的條文中加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這樣的思考是比較周延完整的，沒有問題。比較難的是，選務人員該如何認定或辨別，這部分我們尊重中選會的意見，畢竟到時候也是他們的選務人員要執行。

主席：請中選會說明。

謝處長美玲：這一條是屬於依現行狀態放寬的處理，制度開始在做時，從放寬六歲以下進入並沒有問題，至於其他的部分，由於涉及其他的配套，包括如何認定等，選務人員在場若遇到一些爭議，我們建議可以依照委員會審查通過的條文辦理。

主席：你們已和張委員溝通了嗎？是不是剛剛才看到？

陳委員玉珍：張委員提的這點很好，但六歲以下或需要特別照顧的兒童會不會已涵蓋在身心障礙的範疇裡？非六歲以下的部分，因為兒少法是特別針對兒少，而「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可能是在六歲以上，這些對象本身是不是就符合身心障礙者的標準了？兒少法是一個特別的法，所以你瞭解我的意思嗎？

主席：這樣的文字很完整，現在就是執行上要怎麼認定。
陳委員玉珍：我們的文字本來就有身障者……

主席：如果不能認定是帶有……

陳委員玉珍：如果是身障者的話，就沒有規定年齡了，因此這些對象是不是已經包在這裡面了？

張委員其祿：我能不能再請問一下，兒少法本身是怎麼認定的？

謝處長美玲：兒少法的主管應該是兒童局，這一條規定的是哪些對象可以進入投票所。過去可以進入投票所的，就只有選舉人以及剛剛提到的身心障礙者，因為他要自己圈投，所以會有陪同進去的家屬，至於其他的人，過去都被限制不能進入投票所，所以在此原則之下，我們認為放寬進入投票所的人應該要做有限度的處理。

主席：六歲以下兒童可以看身分證或是戶口名簿，至於「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目前有沒有很明確的認定標識？現在是出了這個問題，對不對？

請王委員發言。

王委員美惠：我要說的就是主席說的那些，其二就是要落實。有時候，該如何分辨要進入的人與實際在投票所的選務人員有很大的關係。

主席：張委員還有沒有意見？

張委員其祿：我不會特別堅持，因為這方面的想像都是以兒少法為基礎，因此我比較好奇的反而是，兒少法既然自認這些是應該要關切的目標群體，當時為什麼會這樣定？不過，在座的好像沒有兒少法相關的單位。

主席：今天可以這樣處理，如果你們可以充分地讓張委員放心，我們就送出委員會，也不須協商，讓它能很快地適用。如果就如張委員所言，兒少法既然有相關的條文規定，說不定也能參考他們的配套，我們今天就可以繼續協商，再於下週召開第二次政黨協商好嗎？請你們利用這一個禮拜的期間，針對能不能做到張委員修正案的相關配套，好好地研議，也好好地和張委員溝通好嗎？目前看起來是，現場的認定絕對不能模糊，因為投票的秩序要很絕對，不知這樣的規範有沒有辦法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話也要好好模擬和溝通。還請你們聯繫一下衛福部，一併向張委員溝通、報告，下次召開政黨協商時，我也會邀請衛福部派代表與會。邱主席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把……

邱委員顯智：條文的規定，一個是六歲以下，這點很明確，沒有問題；另一個就是有沒有六歲以上，但又是身心障礙的兒童，或是需要特別照顧的人，這部分的狀況確實也要考量。假使實務上的做法有困難的話，是不是能有相應的手冊以茲佐證，我感覺起來是這個樣子。

主席：如果要手冊的話，就是持身心障礙手冊，那是屬於身心障礙的部分。

請葉委員發言。

葉委員毓蘭：不好意思，我來狗尾續貂一下。我自己的同學就有一個身心障礙的小孩，他到四十幾歲也還是像小孩，我甚至認為，就連「少年」都要拿掉，只要是持身心障礙手冊即可。現在有些已退休的老人家，還是帶著失能的孩子在身邊，他們沒有人能照顧，我認為既然要請衛福部來解答，而臺灣也簽署了身心障礙者的國際公約，就請衛福部的主管機關，也許是心口司前來說明好嗎？我認為，既然要放寬到六歲以上的話，就把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考量進去，謝謝。

主席：以上是葉委員的意見，還有沒有其他委員有意見？
請黃世杰委員發言，之後再請湯委員發言。

黃委員世杰：我覺得要稍微平衡一下，現在要放寬的只是能不能一起進入圈票的地點，蓋個章就出來，只是這樣的時間而已，所以要衡評一下落實的可行性，以及這類對象到底要獨處多久。事實上，投開票所有非常多選務人員在幫忙，所以規定六歲以下的兒童是這種情形，而兒少法對於這些「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的規定，第五十一條要處理的是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中，任其獨處會有危險性的問題。兩者是不是要做一致的處理，我覺得是可以考量的，因為這裡就有另一個法益要平衡。如果考量現場的狀況，也不是完全沒有替代的方案，所以大家是不是可以再考慮一下，不要一直往同一個方向走去？

主席：請湯委員發言。

湯委員蕙禎：主席，我不曉得在選務工作上是否出現過，無法帶小孩進入而被管理員擋在門外，最後請示到中選會去的情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因為如果只限定六歲以下，對方就還要帶戶口名簿等很多證件去證明自己的小孩未滿六歲，或是要出示身障證明，這樣反而是在增加困難，不曉得謝處長有何說明？

謝處長美玲：跟委員報告，現在的法律就是規定六歲以下的兒童不能進去，所以實際上遇到有人詢問時，我們大概都會這樣講。然而，現場可能會有一些狀況，比如像是嬰兒就這樣被揹進去了，對於這樣的狀況，現場的工作人員是不太會強制要求對方不能進入。

另外，當初在定這個規定的時候，我們其實也參考過外國的立法例，以韓國來講，他們就允許進入，但國小以上的兒童因為可能會看到家人圈選的狀況，而有投票秘密的問題，所以大部分的國家都是從年齡上去限制，以不影響投票人的秘密。

剛才委員也提到，我們在場內或場外其實都會有一些工作人員，如果只是短暫時間需要協助，這部分也還是可以處理，只是就投票所內的秩序而言，中選會的立場還是建議可採比較嚴格的方式去處理。

主席：請邱委員先發言，接著請葉委員發言。

邱委員顯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不能讓六歲以下的兒童和需要看護的兒童及少年獨處，所以家裡如有這樣的小孩，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他就是不能獨處，家長勢必要帶著去投票。投票的時候，如果法體系又不讓他帶進投票所的話，那他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按照剛剛黃委員的說法，這是短期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五十一條則是規範長期的部分，問題在於因為另外一項條文的規定是這樣，所以當事人不能把小孩放在家裡，如果他的小孩是身心障礙者，那麼勢必得把小孩帶出門，當他把小孩帶出門就會發生這樣的問題，而且可能是成年的部分會發生這樣的問題，主管機關可能要就這部分考量其他的法規範有課以父母這樣的義務。

主席：請葉委員毓蘭發言。

葉委員毓蘭：對於其他委員的意見，其實我並沒有什麼定見覺得一定要怎麼樣，只是我想到過去我在內政部服務的時候，對於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的所有項目都有提供托育的經費，讓這些人可以在學習的場所聘請一個人來幫他們照顧孩子，不知將來中選會有沒有可能採取類似的作法？因為投票時間未必會很長。剛剛黃委員提及如果讓這些人進去的話，可能會造成秩序上很難維持的情況，如果是這樣的話，有沒有可能在每一個投開票所設置一個場所可以暫時托育、托老或照顧其他需要托付照顧者，其實只要有場所和協助的人員就夠了。

主席：看起來大家的意見還是比較分歧，因為張委員提出修正案的時間好像來不及讓主管官署可以事先周延考量，所以現在要讓雙方取得共識並不是那麼容易，也因此這部分先予以保留。
在此向葉委員說明，其實現場的警察及選務人員有時候會幫忙照顧。另外，如果年紀在六歲以上，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基本上小孩認人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所以只要看得到爸爸或媽媽，讓他們在外面等一下，由警察幫忙照顧應該是OK的。如果都要開放讓他們進去的話，因為投開票所很小，如果他們的動作緩慢或有不受控的行為，選務機關可能會認為情況變得非常複雜，所以不敢一下子就開放到那麼全面。如果需要照顧之人是六歲以下的話，其實這部分已經開放了，根據我的揣摩，選務機關應該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張委員可以接受暫時先開放六歲以下的部分，那我們今天就讓法條送出去；如果還想要再多考慮的話，那麼這部分就再予以保留。

張委員其祿：這部分應該沒問題，我自己的看法也是希望先促成這件事，不過這部分還是要請中選會再研商一下。對於今天把法條送出去應該沒問題，這部分我不堅持。

主席：如果張委員不堅持的話，那就把法條送出去了，送出去之後，在院會三讀之前的那段期間，還是可以再和中選會多溝通，到時候如果真的發現可以這樣做，那麼到二、三讀的時候還可以把它拉下來。你只要不簽署協商結論，就可以再把時間延長。

張委員其祿：沒關係，雖然原本我是希望能夠多保障一點，但是現在這樣也可以啦！

主席：那麼這部分就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針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五條，本席也有提出修正案，不知行政機關及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張委員其祿：關於第十八條……

主席：第十八條已經討論過了，現在我們所討論的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五條。

張委員其祿：針對這部分，本席建議將「除執行公務外」改為「除本法所定之公務外」，原本倒數第二項的規定是「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因為有時「公務」會被界定得太多，所以本席建議將「除執行公務外」修正為「除本法所定之公務外」，也就是將其界定為選罷法所定的公務之外。

主席：就是選務人員的意思嗎？所以應該是「除選務人員外」，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張委員其祿：對，只是文字上……

主席：請問內政部有什麼意見？

邱次長昌嶽：原來我們認為第一項第三款的「物品」兩個字不需要寫出來，後來我們覺得選舉越來越多元化，有很多小東西可能都會被民眾攜帶，所以我們認為「物品」兩個字還是應該要留下來，這部分就照管委員提案版本通過。
有關張委員方才所提「除執行本法所定公務外」，我們認為選務人員所執行的選務工作可能不只是這部選罷法所定的相關公務行為而已，或許還有其他的部分，我現在還不是很理解有沒有需要把它定得那麼窄？

再者是有關手機的部分，因為手機是現代人幾乎都要必備的，如果不能帶手機進去的話，一定要放在投開票所外面，但假設手機電源已經關閉的話，是不是可以不在此限？我們認為可以作這方面的思考，也就是將相關規定修正為「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後面這幾個字要不要放進去，大家可以一起思考一下。針對這部分，選務機關認為可以作這方面的考慮。

主席：有關第三款具體化的部分呢？將「其他不正常行為」具體化的修正文字呢？這方面你們有什麼意見？

謝處長美玲：報告委員，因為中選會現在才看到這條條文，本會法政處目前正在研商條文，因此是不是可以給我們幾分鐘的時間？

另外，針對「除執行公務外」的部分，過去行政院版的但書規定是「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事實上，這是選務人員長期以來一直在反映的意見，因為手機已經是選民的生活必備品，我們現在是在投票所的門口設立手機放置盒，但常常發生保管的問題或是選舉人就直接把手機攜帶進去，在此建議如果民眾有把手機電源關閉的話，那麼我們就作放寬的處理。

主席：所以你們認為……

謝處長美玲：這部分建議將行政院版原來的但書加進去。

主席：這部分加入內政部所提的但書是可以的，但我現在問的是其他幾項呢？

謝處長美玲：關於其他部分，我們現在正在聯繫當中，請再給我們幾分鐘的時間。

主席：以法律概念而言，第五項的「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實在太不確定了。另外，請問第三項及第四項可以在第五項涵蓋嗎？

謝處長美玲：報告委員，我們可以贊同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的方向，目前需要再確定的是「候選人之物品」，這部分我們必須確認一下。

主席：你們覺得「物品」太空泛嗎？

謝處長美玲：有關「物品」的部分，過去並沒有作過特別的討論，至於候選人的旗幟、徽章和服飾……

主席：現在有很多面紙或選舉小物上面都有宣傳品啊！

謝處長美玲：這部分我們尊重委員的審查意見。

主席：現行條文第六十五條最後一項確實已經到了必須修改的時候，因為你們限制民眾使用行動電話依法無據，而且具攝影器材的功能也應該加以限制，所以相關規定必須加以修正，我認為這部分今天一定要處理。

第三款及第四款的行為則是依法應該加以制止的，如果有人不服制止，就可以令其退出。現在的問題在於第三款及第四款有沒有涵蓋在第五款當中？還是說把它另外列出來大家也沒有意見？

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這部分就加上內政部所提的但書之後修正通過，也就是把內政部所提的但書加在倒數第二項的後面，亦即「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另外，前面的文字是「行動電話」，後面的文字是「行動裝置」，不知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黃委員世杰發言。

黃委員世杰：我想先釐清一個問題，我們知道，如果有第三款的行為就不得進入投開票所。據我所知，現在實務上都在宣傳投票當天不得再進行宣傳或拉票行為，其實不只是在投開票所而已，基本上，這是根據選舉活動停止的規範延伸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只是在這裡規定的話，未來會不會變成只是不能進入投開票所做這些事情，但在其他地方還是可以做？會不會有人這樣反面去解釋，這是本席的疑慮所在。

主席：初步看起來應該是不相關，因為這是可以叫民眾退出的相關規範，也就是剝奪其投票權，不過我們還是請內政部說明一下好了。

邱次長昌嶽：管委員剛剛所提的行動裝置其實包括行動電話及攝影器材，所以用「行動裝置」可以涵括兩者，這樣比較完整。

關於黃委員所提的意見，其實這項條文是規範在投開票所的領域當中，至於幾公尺內不能有政黨或候選人之標誌、宣傳圖樣等等，中選會有相關的規定可以加以處理，那部分和這條條文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主席：所以是比較不相關，不會被其影響。

如果各位委員沒有其他意見的話，第六十五條修正通過好嗎？我記得內政部還有一項修正建議，剛才你們並沒有提出來，那就是將「攝影器材」修正為「攝影方式」。

邱次長昌嶽：報告委員，這部分我們並不堅持，其實用提案當中所寫的「攝影器材」就夠了。

主席：那麼這部分就以第六十五條修正案加上剛剛所說的但書修正通過。

接下來處理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四條、第五十三條及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十四條及第五十三條乃是呼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修訂，第十四條按照審查會條文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五十三條按照審查會條文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第六十一條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五條一樣，比照在倒數第二項加上但書，亦即「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在今天的黨團協商當中，感謝大家全力促成開放六歲以下兒童可以隨同進入投開票所的規定，這對於年輕家庭的父母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政策。在大家全力促成的同時也同意其他意見先暫時不予處理，真的非常感謝大家，讓今天的協商順利完成。

現在協商完畢，等一下會請所有參與協商的委員簽署協商結論，我想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開放，請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我們已經完成政黨協商並將提送院會，等一下把條文寫好之後，請大家一起來簽署，剛剛有幾位委員已經先行離開，麻煩請他們回來共同簽署。最後只剩補簽的程序而已，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4時9分）


